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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股权激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

回购股份的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定向回购类型：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定向回购依据：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

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公司可以根据相关回购

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定向回购：（二）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权益

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情形的，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

份。  

 

三、 回购基本情况 

1、 回购注销对象及回购注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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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注销对象为全体激励对象 10名，回购注销数量为 51,556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0.14%。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对象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解限售数

量（股） 

回购注销

数量（股） 

孙柯华 董事、总经理 150,000  23,838  6,162 

陈川 财务负责人 200,000  31,784  8,216 

胡亚明 董事 150,000  23,838  6,162 

尹铖锋 董事会秘书 125,000  19,865  5,135 

张磊 核心员工 100,000  15,892  4,108 

张波 核心员工 100,000  15,892  4,108 

瞿洪波 核心员工 130,000  20,659  5,341 

刘永超 核心员工 150,000  23,838  6,162 

金政 核心员工 100,000  15,892  4,108 

徐凯乐 核心员工 50,000  7,946  2,054 

合计  1,255,000 199,444 51,556 

2、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之“一、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

价格为授予价格（扣除因权益分派导致股本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但根据本计划需

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之“二、回购价格和回购

数量的调整方法”，即回购时的价格和数量同时适用本激励计划第九章股权激励计划的

调整方法：公司发生派息事项，调整方法为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为正数。 

根据《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为 4.80元/股，2025年 5月 30日，公司披露了《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

币现金 2.00元。根据以上公式，经派息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4.80-0.2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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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3、回购资金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总额为 237,157.60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股） 

剩余获授股票

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孙柯华 董事、总经理 6,162 143,838 4.11% 

2 陈川 财务负责人 8,216 191,784 4.11% 

3 胡亚明 董事 6,162 143,838 4.11% 

4 尹铖锋 董事会秘书 5,135 119,865 4.11%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核心员工 

1 张磊 核心员工 4,108 95,892 4.11% 

2 张波 核心员工 4,108 95,892 4.11% 

3 瞿洪波 核心员工 5,341 124,659 4.11% 

4 刘永超 核心员工 6,162 143,838 4.11% 

5 金政 核心员工 4,108 95,892 4.11% 

6 徐凯乐 核心员工 2,054 47,946 4.11% 

核心员工小计 25,881 604,119 4.11% 

合计 51,556 1,203,444 4.11% 

 

四、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28,705,000 75.6955% 28,653,444 75.6624%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9,216,664 24.3045% 9,216,664 24.3376% 

3.回购专户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等) 

0 0% 0 0% 

总计 37,921,664 100.00% 37,870,108 100.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5 年 6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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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

的分析 

根据 2024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442,995,539.61 元，净资产为 203,989,384.66 元。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为  

237,157.60元，约占公司 2024年末总资产的 0.05%，约占公司 2024年末净资产的 0.12%，

故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回购股票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 

 

六、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日

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以

披露。 

七、 备查文件 

1、《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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